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南团发〔2014〕23号
关于开展2013-2014学年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学生会、校学生会各部门：
一年来，在各基层团学组织及广大学生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我校各级学生会组织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组织、学生骨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能，在繁荣校园文化，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引导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不断总结经验，在学生中树立先进典型，鼓励引导广大同学为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贡献力量，校团委、校学生会决定在全校各级学生会组织中开展2013-2014学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奖项设置及数量
1、优秀院系学生会：10个。
2、优秀学生会干部：30名。
3、优秀学生会干部标兵：10名。
二、评选对象及申报条件
1、“优秀院系学生会”
（1）评选对象：院系学生会组织。
（2）申报条件：能够切实维护本院系同学的基本权益，认真组织本院系同学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所开展工作和活动受校内外媒体关注度高，并受到广大师生的认同，能够积极带领本院系同学参与学校活动，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
2、“优秀学生会干部”
（1）评选对象：担任院系学生会副主席以上职务同学以及担任校学生会副部长以上职务同学。
（2）申报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学习勤奋刻苦，积极参与并组织学校各项活动，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工作认真负责，求真务实，能够积极完成党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学校、院系工作做出较大贡献。
3、“优秀学生会干部标兵”
（1）评选对象：从“优秀学生会干部”申报者中择优评选。
（2）申报条件：符合“优秀学生会干部”申报要求，且表现较为突出者。
三、申报要求
1、“优秀院系学生会”申报单位需提交一份不少于1500字的文字资料，包括院系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开展的学生活动，参与校团委、校学生会组织活动的情况等。还需提供一份300字以内的缩写材料。
2、“优秀学生会干部”申报人需提交一份不少于500字的事迹材料。
以上报送材料可包含图片资料，文字资料须制成Word格式的电子版本，连同书面材料一同上报, 敬请避免彩印、装帧。
申报时间截止2014年4月25日晚8：30，申报材料请交至校学生会办公室(敬文学生活动中心504），联系人：李韵姿，电话：15905199328。 
4、 评审工作
以上奖项评审工作的步骤为：
a) 符合条件的院系学生会及个人自愿申请；
b) 院系团委、院系学生会对本院系学生会及个人的申报情况进行审核；
c) 校团委、校学生会对申报集体及个人进行评选。
请各院系团委、学生会严格按照评选条件进行遴选，及时报送申报材料。
本次评选旨在通过表彰广大学生干部中的优秀分子，在广大同学中进一步形成崇尚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希望各院系团委、学生会扩大宣传、发扬民主、严格遴选，认真完成本次评优工作。
附件：
1、南京大学2013-2014学年优秀院系学生会申报表。
2、南京大学2013-2014学年优秀学生会干部申报表。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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